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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宋初水政职权由三司修造案掌管，后由三司河渠司继之。嘉祐三年，都

水监建立以后，水政权力独立于三司之外。熙宁变法时期，都水监与司农寺实行协同治

水机制。熙宁二年，“农田利害条约”颁布以后，司农寺的权力达到顶峰。元丰改制以

后，司农寺被朝廷废除，水部开始同都水监共同职掌水政，都水监官员通过政绩考核，

可升迁水部职官。绍兴十年，朝廷废除都水监，隆兴元年，水部亦遭到罢除，几经短暂

废、置的司农寺成为仅存的中央水政管理机构，至南宋后期其水政职权逐步走向弱化，

地方州县承担了水利治理的职责。宋代水政管理机构重叠置官，水权不专，及南宋对中

央水政权力的逐步削弱，成为其水政运行效率较低及治水不力的重要因素。至南宋后

期，中央对地方水利秩序已处于难以调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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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长期的军事冲突及社会动荡，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安史之乱

以后，黄河中游边区生产方式发生由牧向农的逐渐变化，导致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水

土流失加剧，打破了黄河自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局面。① 宋朝建立以后，“灾异频数，

不可胜纪”②，其中“民之灾患大者有四: 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

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③，可见水患问题为宋朝四大灾害之一，其影响之大不容

忽视。本文探讨的“水政”问题包括河道治理及农田水利建设，其中河道治理问题

又包含河患治理及漕运航道的疏治与管理。宋廷在处理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建立的中央水政机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是值得考察的重要问题，而以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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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并未有足够的关注。① 笔者将以宋代水政机构置废的时间为主线展开论述，并根

据其隶属关系探讨宋朝不同时期中央水政权力的特点，以期揭示其在立国发展中的利

益权衡与水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总结水政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 以财权控制水权: 北宋中央水政机构从修造案到河渠司的演变

宋朝自立国之初，就十分重视河道治理问题，“艺祖开国，首浚诸河”②。但是宋初

中央却无负责管理河道的专门机构，水部无所职掌，“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隶三司修造

案”③。三司修造案是掌管全国工程建设的中央最高综合职能部门: “修造案掌百工之

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④ 从其名称可以得知，修造案隶属于宋朝最高

财政机构三司，全国的水利治理任务也由三司修造案全权负责。皇祐三年 ( 1051) 五月

二十三日，“三司请置河渠一司，专提举黄、汴等河堤功料事”⑤。河渠司又称河渠案，

隶属于三司，是专门管理河道事务的机构。即自建隆元年 ( 960) 至皇祐三年的 91 年

间，宋朝工程修造事务一直由三司修造案负责，河渠司是宋代中央设置的第一个河道管

理的专门机构。事实上，河渠司早在秦汉时期为“河渠署”，隋唐重置， “掌供川泽，

鱼醢之事……凡沟渠之开塞，渔捕之时禁，皆量其利害而节其多少。每日供尚食鱼及中

书门下官应给者。若大祭祀，则供其干鱼、鱼醢，以充笾豆之实。凡诸司应给鱼及冬藏

者，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⑥。可知隋唐时期，河渠署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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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管理沟渠开凿、渔捕时禁之事，其中供应朝廷及官员食鱼需求也是其主要任务。宋

代的三司河渠司置有都大提举河渠司和勾当河渠司公事各一名，由谙熟水利的文臣升

朝官差充。如至和二年 ( 1055) ，以殿中丞李仲昌为都大提举河渠司，“以仲昌知水

利害，特任之也”①。三司官员盐铁副使等也常监管河渠司职事。如 “初置河渠司，

隶三司。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刘湜，判官、金部郎中邵饰领之”②。又如嘉祐元

年 ( 1056) 十一月甲午，“命盐铁副使郭申锡、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高良夫，同

相视汴口利害以闻”③。不久朝廷便令 “盐铁副使、刑部员外郎郭申锡都大提举河渠

公事”④。以上三条史料中有关盐铁副使掌管河渠司事务的记载，是北宋中前期以财权

控制水政权力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河渠司在宋代存在的时间相对短暂，嘉祐三年

( 1058) 十一月二十二日，“诏置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⑤。河渠司仅存在于宋仁宗朝，

前后共历经七年。虽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却为河道管理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

础，是一次重要的探索，河渠司在黄、汴等河流的管理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北宋前期中央的水政权力隶属于三司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制度建设尚未完备，

仍处于探索和构建时期，三司作为中央最高财政机构，几乎掌管了包括前代户部及工部

的所有职权。“三司主财，权重任隆”⑥，“户部、工部之务尽归三司，得以权其有无，

制其出入”⑦。《山堂考索》亦载: “宋朝工部之职，悉总于三司修造案。”⑧ 因此原先

隶属于工部之水部的水政职权也在三司的掌管之下。二是在宋初统一战争的进程中，宋

廷急需集中力量解决唐末五代分裂割据局面下造成的南北经济失衡及衰败的问题，所以

疏通漕渠，广开漕运是当务之急。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交织作用之下，宋廷开启了以财权

控制水权的集权时代，其具体的治水实践包括漕渠开通及河患治理等内容。建隆元年正

月乙巳，宋太祖便下诏令疏通漕运航道: “汴都仰给漕运，故河渠最为急务。”⑨ 于是宋

廷展开了以三司主导的河道兴修。建隆二年 ( 961 ) 二月壬申，“浚五丈渠，自都城

北历曹、济及郓，以通东方之漕”�10。又如建隆二年三月丙申，“诏右监门卫将军陈承

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河造斗门，自荥阳凿渠百余里，引京、索二水通城壕入斗门，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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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汴，东汇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①。沟通京师的几条漕运航道被陆续疏浚开凿，

宋太祖朝后期已经可以通航运营。如开宝五年 ( 972) ，南北漕运通航: “运江、淮米十

万石至京师，皆汴、蔡两河公私船所载也。”② 从史料记载的数据来看，此时漕运的运

输量仍然有限。宋太宗时期，随着对漕运航道的进一步治理，汴河、黄河漕运量大大增

加: “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 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以给

京师兵食，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是岁，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③ 可

见经过宋廷长期的大力治理，三司主持下的黄、汴二河漕运机制已较为成熟，其通航运

输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对北宋中央财政及京师军粮供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皇

帝也十分重视对其运道的治理。淳化二年 ( 991) 六月乙酉，“汴水决浚仪县，坏连堤，泛

民田。上昧旦乘步辇出乾元门”，“车驾入泥淖中，行百步，从臣震恐，殿前都指挥使戴兴

叩头恳请车驾回，兴遂捧承步辇出泥淖中”，宋太宗言: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

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④ 汴河地近京师，其河道泛溢不仅危害缘河州县百

姓农业生产，而且漕运通航受阻，对京师城市军民生活有严重影响，因此宋太宗对汴河

的决溢、泛滥表现出了十分的关切。又如至道元年 ( 995) 九月丁未，“上因问近臣汴

河疏凿之由，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其事以奏”⑤，称:

今带甲数十万，战骑称是，萃于京师，仍以亡国之士民集于辇下，比汉、唐京邑

民庶，十倍其人矣。甸服时有水旱，而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

渠，派引脉分，会于天邑，舳舻相接，赡足京师，以无匮乏也。唯汴之水横亘中国，

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⑥

可见宋初通过对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河道的疏浚治理，建立了四通八达的水系

网，漕运供给之物不仅成为京师军民生活的依赖，而且使地方财富由漕运航路汇聚于

朝廷，使国家财政得到保障。到宋真宗时期，对漕运航道的治理已步入平缓期，朝廷

只需加 强 日 常 维 护 即 可，如 非 泛 滥 成 灾，三 司 一 般 不 主 张 大 兴 劳 役。咸 平 三 年

( 1000) 三月，“上之在大名，有诏调丁夫十五万修黄、汴河。盐铁判官、监察御史

王济以为劳民，请徐图之”⑦。朝廷下诏欲调民修黄、汴二河，盐铁判官认为劳民，

暂时不宜修治，请求延缓施工。
三司官员直接发挥管理河道治理事务作用的另一个表现是查验河道工程治理质

量。景德三年 ( 1006) 十月，“内殿崇班谢德权提辖三司衙司”，发现主持修河者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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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工事，“堤防不固，但挑沙拥岸趾，或河水泛溢，即中流复淤矣。德权须以沙尽至

土为垠，弃沙堤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为大锥以试筑堤之虚实，或引锥可

入者，即坐所辖官吏，多被谴免者。植树数十万以固堤岸”①。三司官员检验治河工

程质量有助于保障堤岸牢固，其植树造林，加强绿化，也是进一步固护河堤的重要途

径。梢是一种重要的治河物料，因此筹备治河物料也属于三司的管辖范围。天禧三年

( 1019) 八月戊子，“三司言白波发运司采梢三百万，计用船三千只，望遣内官一员

于泗州已来拨借公私船供应”②。修造狭河木岸是改善运河水情的重要方式。嘉祐元

年九月癸卯，“诏三司自京至泗州置狭河木岸，仍以入内供奉官史昭锡都大提举，修

汴河木岸事”③，三司在其中发挥着管理的作用。在河道治理中，修治埽岸是一项重

要的水利工程，三司也是其工程开展的批示者。如景祐元年 ( 1034 ) 十二月癸未，

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洎指出: “‘诸埽头薪刍竹索，岁给有常数，费以巨万计，积久多

致腐烂。乞委官检覆实数，仍视诸埽紧慢移拨，并斫近岸榆柳添给，免采买搬载之

劳。’因陈五利。诏三司详所奏，遂施行之。”④ 即三司是定度修治埽岸事宜及筹备制

埽物料的决策机构。除决策具体治河事宜之外，举荐地方治河官员，也是三司控制水

权的重要表现。天禧四年 ( 1020) 十月己丑，“以前起居郎、直史馆陈尧佐免持服，

知滑州。时三司使李士衡言滑州方召徒筑堤，尧佐素干事，望专委之，故有是命。尧

佐创木龙以杀水怒，堤乃可筑，既又作长堤以护之，人号为‘陈公堤’”⑤。修河任务

顺利完成以后，三司官员一般会受到朝廷给予的荣誉嘉奖。天圣五年 ( 1027) 十一

月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称贺，遂燕崇德殿”， “权三司使范雍加龙图阁直学

士”⑥。若三司使治河不力，会遭到弹劾。如皇祐二年 ( 1050) 六月丙子，谏官包拯、
陈旭、吴奎等指出“大河决溢，沉溺者众，是皆群小之道盛也”，“今亿兆之众，谓

三司使张尧佐凡庸之人”⑦。即谏官包拯等认为近年黄河频繁泛滥成灾，皆因三司使

张尧佐平庸无能，无所作为导致。宋廷遇有大事皆实行朝议之制，治河工程繁浩，三

司河渠司虽为专门水利机构，但是若遇到难以抉择的治河事宜，也会召开由其主导的

会议，以便商议及皇帝听取治河良策。皇祐三年九月己未，“诏三司河渠司与两制、
台谏官同议塞商胡、郭固决河。初，河决商胡，至是又决郭固，朝廷议修塞，而中外

章疏交上，所执不同，故议之。仍诏河北都转运使吕公弼、提举河堤綦仲宣赴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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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①。可见三司河渠司主导的相关治河会议，其参与人员包括两制、台谏官及地方

都转运使、提举河堤等官员。入宋以来，水政职权一直由三司部门主导，河渠司成立

以后也未能实现独立于三司之外的命运。

北宋士大夫认为“御边、治河、澄官冗”为“百官有司之所当务其大者”②，因此

在完成漕渠疏通任务以后，加强河患治理成为最紧要的任务，北宋朝廷也日益认识到建立

专门的水政机构的重要性，于是都水监应运而生。嘉祐三年十一月己丑，诏“天下利害，

系于水为深”，“近世以来，水官失职”，“今大河屡决，遂失故常，百川惊流，或致冲冒，

害既交至，而利多放遗”，“朕念夫设官之本，因时有造”，“然非专置职守，则无以责其

任，非遴择才能，则无以成其效，宜修旧制，庶以利民。其置在京都水监，凡内外河渠之

事，悉以委之，应官属及本司合行条制，中书门下裁处以闻。其罢三司河渠司”，“河渠司

勾当公事孙琳、王叔夏知监丞事”③。唐末五代以来，生态及气候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

化，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沙漠化程度有所加深，因此黄河在中下游地段频繁泛滥。宋朝

建国以后，财权主导下的水利治理，保障了漕运的畅通，但是水政机构权力不专，难以

发挥有效的治河作用，因此对河患问题的治理处于次要的地位。北宋中期以后河患日趋

严重，而水官失职，治水不力，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朝廷下达诏令废除三司河渠司，建

置了都水监，开启了新的水利治理模式，且随着朝廷政局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的演变。

二 北宋中后期都水监、司农寺、水部的水政权力演变

汉武帝元鼎二年 ( 前 115 ) 置有 “水衡都尉”，其后名称屡变。自晋武帝始称

“都水台”，隋文帝仁寿元年 ( 601 ) 正式称 “都水监”，掌河渠、川泽之政令。④ 前

文已述，宋代都水监置于嘉祐三年，河渠司在河患治理中失职，促使宋政府探索更合

理、更有效的河道管理机构，是都水监设置的重要原因。嘉祐二年 ( 1057 ) 十一月

十三日，三司使张方平指出 “惠民、广济二河，皆所以致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

舻相接，赡给公私，近年以来，悉皆填壅”⑤; 又因“诸修造无名不急之处土木之工，

无时暂辍，所费不可胜计。此诸河道皆是祖宗留心之地，国家大计所资，忽而不图，

是亦有司之过矣”⑥。即宋廷开展的工程修造规模虽大，在张方平看来尽是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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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河道问题关乎国家大计，历来受到重视，而如今河渠司却疏于治理，导致河道

阻滞，水运不通，严重影响到漕运。于是宋廷罢河渠司置都水监。宋代都水监置

“判监事一人，以员外郎以上充; 同判监一人，以朝官以上充; 丞二人，主簿一人，

并以京朝官充。掌内外河渠堤堰之事”①。都水监在设置之初，选拔文官担任，后来

则“依元丰法，通差文武官”②。
熙宁变法期间，司农寺开始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之一，因此都水监独掌水政的时

代走向终结。中国古代很早就设有司农职官及机构，但是司农寺名称最早出现于北

齐，隋唐因袭而置: “掌东耕供进耒耜及邦国仓储之事，领上林、太仓、钩盾、导官

四署。”③ 宋承唐制，立国以后保留了司农寺的设置: “宋司农寺判寺事二人，以两制

或朝官以上充。熙宁二年，立常平敛散法。三年，诏以新法付司农寺; 而农田水利、
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农讲行。”④ 可见在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其职能与唐代相比

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司农寺掌管的农田水利职能及其权力是值得考察的重要内容。王

安石变法期间，于熙宁二年 ( 1069) 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

旧法以通天下之利”⑤，成为变法的最高决策机构。同年十一月颁布 “农田利害条约

付诸路”⑥，农田水利建设迎来高潮。因此在中央政府变法事业的支持下， “大川沟

渎”的淤塞“濬导”，“陂塘堤堰”的 “取水灌溉”⑦ 工程等，都归司农寺负责主导

兴修，司农寺的水政职权达到顶峰。随着朝廷政策的变化，“元丰官制行，寺、监不

治外事，遂循唐典，正其职秩，司农旧职悉归户部右曹”⑧。即司农寺所拥有的农田

水利职权也仅存在于熙宁新法实施期间，元丰改制以后又迅速丧失。
元丰改制以后的水部司开始拥有实际的水政权力。水部司简称水部，最早见于三

国曹魏时期。⑨ 其后为历代所承袭并有所演变，据《唐六典》记载:

魏置水部郎中。历晋、宋、齐、后魏、北齐并有水部郎中，梁、陈为侍郎。
后周冬官府有司水中大夫，隋文帝为水部侍郎，炀帝但曰水部郎。宋、齐、梁、
陈、后魏、北齐并都官尚书领之，隋工部尚书领之，皇朝因焉。武德三年加

“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复故。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
主事二人，从九品上。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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洫，堰决河渠。凡舟檝、溉灌之利，咸总而举之。①

即三国曹魏水部置水部郎中一员，之后名称有所变革。在宋、齐、梁、陈、后魏、北

齐时期，水部隶属于都官 ( 刑部) ; 隋唐时期，水部隶属于工部。唐代水部置有水部

员外郎一人，为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为从九品上，掌管水政。宋代水部司沿袭唐代

旧制，隶属于工部。宋初，工部为闲散机构，置有 “工部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

充。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隶三司修造案，本曹无所掌”②。可见，工部失去了前代原

有的修造职能，所有城池土木工役，都归三司修造案所掌，水部司作为工部四司之

一，也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如景德中，宋人曾感慨: “古者陂泽之利，皆有水官以

治之，今水部徒有位号非有常职。”③ 水部处于闲置境况已成不争的事实。直到元丰

改制以后，水部司才开始名副其实，职掌 “川渎、河渠、津梁、舟楫、漕运、水碾

硙之事，凡水之政令”④，水部郎中为从六品，水部员外郎为正七品。
从以上考述可知，北宋都水监与司农寺在熙宁时期曾同有水利治理职权，元丰改

制以后，司农寺失去农田水利职权，水部开始恢复治水权力，与都水监共同掌管水

政。都水监、司农寺、水部的水政职权虽各有侧重，但在具体的运作中却实行协同治

水的模式，因此对其具体水政运作实态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

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⑤，因此其水权的运作一般与农田水利的兴修及干旱

期农业水利灌溉密切相关。“天下水利兴修过若干处，所役过若干人功、若干兵功、
若干民功，淤溉到田若干顷亩”⑥，都由司农寺官吏记录并上报朝廷。在熙宁新法推

行期间，司农寺主持兴修的灌溉水利工程，若牵涉到与河湖水利沟通工程，皆需与都

水监协同治理，水部恢复实权以后，延续了其协同治水的模式。元丰六年 ( 1083 )

八月丙子，水部员外郎王谔指出 “滑州河水正向南岸鱼池埽，所以每岁危急。乞于

北岸开展签颎，于河道使阔，则水势顺”，“诏都水监丞陈祐甫相视以闻”⑦。滑州受

季风气候及太行山地形的影响，在汛期降雨量较大，且八月暴雨多发，因此黄河常因泄

洪能力不足在此决口，元丰改制以后的水部官员常与都水监共同行使水政职权，实行协

同治水的运作机制。又如右司谏苏辙言“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柜所占

顷亩，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柜之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即当如何给还民

田，以免怨望。寻蒙朝旨，令都水监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县，水柜元旧浸压顷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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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今积水所占及退出数目。应退出地，皆拨还本主，应水占地皆以官地对还，如无田可

还，即给还元估价直”; “欲乞朝廷体念二县近在畿甸，民贫无告，特差无干碍水部官

重行体量，若信如象求所请，特赐施行，不胜幸甚”①。从史料中可知，都水监一般负

责处理水利治理的具体实践，而水部一般作为水利巡察部门考察治水实效，从这一方面

而言，恢复水政权力以后的水部掌管着治水方略的制定权及治水成效的考核权。在人事

任职上，都水监丞可以迁转水部员外郎。元祐八年 ( 1093) 六月戊辰，“都水监丞鲁君

贶为水部员外郎”②。又如元符二年 ( 1099) 七月己未，“诏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诣河北

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广尝为南外都水丞，迁都水监丞，不主东流之议。及是河决内

黄，故使孝广按行，因得申其素志”③。都水监官员在长期的基层治水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水利治理经验，考核升迁水部官员以后，在具体的水利治理上已较为得心应

手，尤其是水部员外郎一职，显然已经完全改变了 “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

郎”④ 的荫补旧制。元符二年九月甲子，水部员外郎曾孝广上奏朝廷:

臣伏见元丰四年六月三日圣旨，河决小吴埽，其东行河道已是淤高，理不可

塞，将来更不修闭。今年河决内黄埽，全河北流，已准敕命河事付转运司，责州

县共力救护北流堤岸。则都水北外丞无所职任，及南外丞有怀、卫都水地分亦属

河北路，今来不可独异而使观望疑惑。⑤

北宋中期以后，宋夏之间在西北边境战争频繁，宋廷与西夏对该地区均进行了较为长

期的经略，导致西北生态环境发生了一定的恶化，造成黄河中下游河床淤高，黄河在

哲宗朝屡屡决口，泛滥北流。都水南北外丞作为地方常驻官员，对河患治理有重要职

责。黄河在内黄埽决口，形势严峻，而都水北外丞并未被安排具体职责，都水南外丞

亦未被专门赋予治水任务，此时水部员外郎并不能直接调度都水监所属官员，因此地

方水政官员面对河患只能处于观望迟疑状态，造成水政运行效率较低。究其根源则是

由于北宋中后期水政机构重叠，水权不专所致。如御史翟思等言: “水部之有都水

监，皆重叠置官，例可减省兼领。”⑥ 水部恢复水政职权以后，权力逐渐超过都水监，

都水监官员虽可以通过考核升迁水部职官，但是两个机构毕竟互不统属，只能协同治

水，因此造成在处理一些较为紧急的河患问题时意见不一，调度不灵，职责不专，所

以也较容易出现治水不力的问题。北宋后期的河议政局，一方面与朝廷党争有关，另

一方面也与水政机构重叠，职权不能专一和集中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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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宋中央水政机构及其权力演变

进入南宋以后，水部基本沿袭元丰改制后的制度。据《宋史》载: 水部郎中、员

外郎“掌沟洫、津梁、舟楫、漕运之事，凡堤防决溢，疏导壅底，以时约束而计度其岁

用之物。修治不如法者，罚之; 规画措置为民利者，赏之”①。以上为元丰改制以后水

部的职权范围，水部不仅职掌全国农田水利沟洫、津渡桥梁、舟船漕运、固护堤防、疏

导淤塞等事务，而且还是水政的考核赏罚部门，为全国最高水政机构。建炎三年

( 1129) ，水部官属的设置遭到朝廷省并，即以 “屯田郎官兼水部”②。到隆兴元年

( 1163) ，朝廷下诏将工部“四司合为一矣”③，自此水部不再设置，终结了水部的水政

职权，自北宋元丰改制以后形成的水政权力不复存在，即水部在南宋仅存在于高宗一朝。
都水监亦与水部有着共同的命运，且其废除时间要早于水部。随着金兵南下，南

宋的疆域继续向南退缩，专门负责治理黄、汴二河的都水监及其地方常驻外监被废

除。绍兴九年 ( 1139) ，都水监“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员，南丞于应天府，北丞于

东京置司”④，改变了北宋时期于 “澶州置司”⑤ 的旧制。绍兴十年 ( 1140) ，高宗与

宰相秦桧等君臣力求和议，南、北外都水监的治所被划归金朝，于是遭到朝廷废除，

“都水事归于工部，不复置官”⑥。都水监在宋代共存在了 82 年，参与国家河渠政令

的制定，疏导治理河道，在北宋河道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在南宋存在时间短

暂，在文献中几乎见不到都水监行使权力的相关记载。仅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了

一则关于南宋初期都水监与水部在河道治理中的相关权力运作情况: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诏都水监官各降三官，都水使者陈求道降五官，须

管修治汴水一切了毕，方许入城。令留守司觉察，及日具修闭次第申奏。差水部

员外郎丁彬催促修补，如监官及都大巡河部役官吏等弛慢不职之人，从彬一面牒

送所属取勘，具案申奏。仍令都水监限一日开具合降官职位、姓名，申尚书省。
先因河口决坏，汴水堙塞，纲运不通，于是差都水使者陈求道前去修治。求道申

十五日已星夜前去，至十七日方始出门，臣寮论列，故有是诏命。⑦

因汴河决于陈留，导致漕运受阻四十余日，京师开封内外交困，危在旦夕。徽钦二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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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以后，赵构称帝，都水监官员因治理漕运航道不力被各降三官，都水使者陈求道为主

要责任人，被朝廷给予降五官的惩处，并命令其待汴河修治完毕后方可入城。其修治效

果由水部员外郎丁彬负责验收，如延误、怠慢工期，丁彬需上奏朝廷。宋高宗南逃以

后，黄、汴二河皆在金兵控制之下，都水监被南宋朝廷废除，水政职权主要由水部及司

农寺掌管，而司农寺在南宋初也曾遭到朝廷短暂罢除，水政职权一度由水部独掌，后由

于漕运管理及农田水利兴修的需要又得以恢复。“建炎三年，诏罢司农寺，绍兴三年，

复置寺丞二员”①，其后朝廷对其官属又做了一定的调整。绍兴四年 ( 1134 ) 五月二

十六日，“诏司农寺卿、少各特复置一员”②，即朝廷又恢复设置了司农寺卿、少卿。
绍兴十年十月，“诏司农寺复置主簿一员”③。后来宋廷根据实际需要对其官属再次进

行了增减。隆兴元年八月二十三日，“诏司农寺并省主簿一员。见任人计终满今任，已

差下人依省罢法。从右谏议大夫王大宝等议也。二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诏司农寺丞、
簿今后并依旧制”④。可见孝宗时期先是废除司农寺主簿一员，后又依旧制重置。

南宋政府失去对黄、汴二河的控制权以后，其水政权力主要集中于漕运管理及对

农田水利的兴修方面，司农寺官属的几次短暂废除与重置，从侧面反映出其在南宋初

期水政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绍兴二十三年 ( 1153) 十月丁丑，“户部侍郎徐宗说

言: ‘宣州、太平州圩田为水所坏，乞委司农寺丞、兼权户部郎官钟世明前去措置。’
从之”⑤。史料指出因宣州、太平州的圩田被水冲坏，司农寺丞负责前去修治，此时

户部之财权仍然对司农寺的农田水利职权有一定的渗透。在漕粮运输管理方面，司农

寺官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绍兴二十九年 ( 1159) 九月辛卯，“初，以运河春冬水

涸，诏江、湖诸路粮舟，皆自镇江府转江阴而来。至是司农少卿张宗元入对，论:

‘近粮舟自下江来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闸则有关津之阻，转江则有艰险之

虑，二者皆非良便。今宜于沿流权就下卸’”⑥。因运河在春冬时节进入干涸期，朝廷

下诏改变运输路线，但却出现人舟皆亡的严重问题。针对此事，司农少卿张宗元上奏

朝廷，认为以往在漕运的过程中守闸和转江都存在不便之处，现应将漕粮在运河沿流

暂时卸下，“诸州军今后起发米斛纲运至下卸处，差募文武官、校副尉”⑦ 负责监管

漕粮，这样才能保障漕运的安全。司农寺不仅对地方漕运制度有建议及制定的作用与

权力，而且还是南宋中央的漕运监管机构。乾道三年 ( 1167) 二月十三日，诏: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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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粮纲有欠，并从司农寺一面断遣监纳。如情犯深重，事须推勘，送大理寺。及押纲

有官之人，照应祖宗条法，送大理寺推勘施行。”① 由此可知，宋孝宗朝规定，如果漕

运粮纲在运输中出现丢失欠缺导致数额不足，司农寺对其有监督核查的职责，如犯罪情

节严重，需将案件送往大理寺进一步审查，所有与之相关的漕运押纲官员都应遵照祖宗

条法，一并送到大理寺审判问责。庆元四年 ( 1198) 十二月五日，司农少卿丁逢对

“州郡、监司选押纲官”② 的标准及条件提出要求，得到朝廷诏令的许可，此时对漕运

的管理及其水运航道的治理已成为司农寺重要任务之一，而其对农田水利的治理职权却

被削弱。嘉定八年 ( 1215) ，朝廷令司农寺根据“被水州县”③ 受灾情况对百姓给与体

恤，并未提及水患治理之事。相比之下，司农寺对漕运诸多方面的管理，已成为凌驾于

农田水利之上的职权范围。如嘉泰三年 ( 1203) 三月二十七日，“臣僚言: ‘司农寺支

遣急阙，常是申时朝廷借拨，而浙西、江东等州纲运率多淹延，掯期而至，纲官与本寺

逐仓人相通，偷窃夹杂’”④，朝廷令司农寺对漕运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治。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后期对司农寺行使农田水利职权的记载十分稀少，但却大量出

现了地方州县长官治理管辖境内的圩田、堤堰等相关的史料，中央的水政权力似呈现出

下移的特征。南宋地方州县形成的水利共同体承担了农田水利治理的主要任务，“自有

圩田州县守令”，“将圩内人户推一名有心力田亩最高之人为圩长，大圩两人，每遇秋

成，集本圩人夫于逐圩增修”⑤。以州县守令为主导所构建的水利共同体，已成为地方

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力量。南宋朝廷亦通过诏令鼓励地方守臣治理水利: “诏令逐州守

臣将缺坏圩岸疾速措置，如法修治。”⑥ 而地方长官也多主动申报，承担起了修治水利

的工作: “( 太平州) 本州管下公私荒闲水田甚多，今欲广行召募，修圩开垦。”⑦ 此亦

应与朝廷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有关。绍熙二年 ( 1191) ，“诏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

源堙塞合开修处以闻; 任满日，以兴修水利图进，择其劳效著明者赏之”⑧。如此种种，

可知南宋时期中央之司农寺的水政权力及具体实践，已被压缩到很小的范围。究其原

因，可能与高宗朝裁并、削减及废罢中央水政机构有关，亦与南宋王朝与金、蒙元之间

的和、战关系密切，“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⑨，故朝廷减少了

对地方水利事务的直接干预，州县内部形成的水利共同体发挥了治水的重要作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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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司农寺的水政权力被逐步弱化。至南宋晚期，随着战争的爆发，农田水利处于被破

坏或艰难发展的状态，司农寺已无力通过其水政权力恢复地方的水利秩序。

四 结语

宋代河患频繁，漕运兴盛，且朝廷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因此宋朝中央的水政管理

机构及其权力在经济发展与水患治理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一定的演变。宋承唐

制，在中央设水部，但并无实际职掌，水政管理事权归于三司修造案。皇祐三年之

后，朝廷先后设三司河渠司及都水监掌管水政，都水监是独立于三司之外的第一个水

政管理机构，三司财权对水权的直接控制由此走向终结。熙宁变法时期，宋廷开启了

司农寺与都水监同掌水政的时代，随着 “农田利害条约”的颁行，司农寺的权力达

到顶峰。元丰改制之后，水部开始恢复水政职权，且其权力超过了都水监，都水监官

员可以通过考核升迁水部职官，两个机构实行协同治水的运作机制。进入南宋以后，

宋廷逐渐失去对淮河以北地区的控制权，黄、汴二河皆在金朝管辖范围之内，都水监

及其外监在绍兴十年很快被废，司农寺在南宋初也曾遭到朝廷短暂裁撤，水部司一度

独掌水政，后由于农田水利发展及漕运管理的需要，司农寺又得以恢复，仍实行协同

治水模式。隆兴元年水部被废以后，司农寺的水政权力也遭到压缩，至南宋后期成为

专门管理漕运的机构，地方州县承担起了农田水利治理的角色。
通过对宋代中央水政管理机构及其权力演变的整体考察，笔者将其概括为四个特

点: 一是北宋中前期朝廷实行以财权控制水权的水政运作机制，其机构设置的首要目

的即是治理漕运航道，以便南粮北运，供给京师，实现全国经济的迅速复苏; 二是北

宋在完成全国漕运网络的疏通任务以后，随着河患的严峻及农田水利治理任务的需

求，开始探索新的水政模式，嘉祐三年，都水监的水政职权短暂独立之后，又与司农

寺、水部走向协同治水机制; 三是宋代水政管理机构重叠置官，水权不专，成为其行

政运行效率较低及治水不力的重要因素; 四是南宋初期中央水政机构遭到裁并、削减直

至废罢，仅存的司农寺的水政权力亦于南宋中后期走向弱化，减少了对地方水利事务的

直接经营，造成地方圩田泛滥等问题，中央对地方水利秩序已处于难以调控的地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河政与地方社会治理研究” ( 20CZS027)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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